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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存在顺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弥补语言表达的有限性，保障刑法的灵活性

和稳定性，在刑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在立法、司法解释和司法实

践中的不断扩张，该罪已经沦为口袋罪，严重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为改变这一现象，法律条文本身已

经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法教义学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和先行理解原则，运用功
能分析法、对刑事政策进行考量、与其他法律规范相协调、以及同类解释规则等方法对法律条文进行限

缩解释，可以为法律适用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缓解目前非法经营罪不断扩张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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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the bottom clause in the crime of illegal business operation compli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helps to make up for the limitation of language expression, guar-
antees the flexibility and stability of criminal law,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criminal law.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provision of the crime of illegal business operation 
in legislatio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 crime has been reduced to a bag 
crime, a serious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In order to change this phenomenon,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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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elf is not the core of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and the doctrine of law is a very good metho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legally prescribed crime and punishment and the principle of prior un-
derstanding, the use of functional analysis, consideration of criminal policies,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legal norms, and similar interpretation rules to restri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provi-
sions can provide a unified standar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law and alleviate the expanding chaos 
of the crime of illegal business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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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中逐渐出现投机倒把罪以维护小商品社会经济秩序。1992 年起，随着我国社

会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刑法》中规定了非法经营罪来代替投机倒把罪。为了使市场秩序能够平稳发

展，两高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又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扩充了兜底条款的范围，例如将非法买卖外汇，

非法经营电信业务，网络诽谤等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范畴。由于颁布的司法解释越来越多，非法经营

罪兜底条款涵盖的违法行为越来越多，入罪范围不断扩大，“口袋化”倾向愈发严重。该倾向不仅停留

在立法、司法解释层面，在司法实践中也会导致法官在适用该罪时自由裁量权较大，产生同案不同判的

尴尬局面，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适用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2. 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扩张适用的表现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

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 未经

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 买卖进出口许可证、

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

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四) 其他严重扰乱市

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该罪第 4 条具体表述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属于该罪

的兜底条款。该条款尽管有其存在的重要作用，但出现了不可忽视的扩张适用趋势，主要表现在立法，

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中。 

2.1. 在立法中的扩张表现 

20 世纪末，因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从国外来的人在国内违法销售、诈骗外汇，全国人大

常委会便出台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决定将违法销售、诈骗外汇

的行为纳入到非法经营罪的具体范畴[1]。 

2.2. 在司法解释中的扩张表现 

随着司法解释的持续发布，司法机关不仅没有实现让该罪兜底条款更清楚的目的，相反使该罪的定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2.10302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谢倩倩 
 

 

DOI: 10.12677/ojls.2022.103029 223 法学 
 

罪量刑更加难以捉摸。据笔者统计，司法解释中未明确规定里可归于第 225 条第 4 款兜底条款以及明确

属于第 4 款兜底条款的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非法经营特定业务的行为，主要包括非法生产、

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非食品原料，农药、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或者饲料原料、饲

料添加剂原料，不符合药用要求的非药品原料、辅料等等。第二类：以非法方式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

例如，2001 年，增加了从事或变相从事传销活动的行为；2003 年，增加了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哄抬物

价的行为；2013 年，增加了以营利为目的的“网络水军”行为；2019 年，增加了发放高利贷达到一定程

度的行为；2020 年，增加了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由上可知，仅仅 20 多

年，相关机关颁布的关于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司法解释就有 20 多条，且无明确规律可循，展现了非法

经营罪不断扩张的趋势。 

2.3. 在司法实践中的扩张表现 

笔者采用案例分析法，以 2022 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布的最新的 80 份非法经营罪的判决书作为

样本。具体搜索方法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运用高级检索一栏，按照判决结果：“非法经营罪”，案件

类型：“刑事案件”，文书类型：“判决书”，法院级别：“全部”，裁判年份：“2021 年”进行高级

搜索。通过分析发现，适用非法经营罪的第 4 项法条兜底条款中，属于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有 25 个，没

有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有 3 个(其中第 2 个和第 3 个案例相似，不再赘述)具体案情如下：案例 1：
贾某、金某亮、金某生、柳某、庄某、魏某未经行政许可私设渣土消纳场地，经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认定其未经行政许可即擅自经营建筑垃圾消纳场地，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牟利，扰乱市场秩序，构成非

法经营罪 1。案例 2：丁某与王某在没有满足对外进行劳务合作所需的相关资质条件时，就非法招收王某

乙、丁某、徐某乙、王某等 53 人赴安哥拉为王某甲、周某提供劳务，擅自经营出国劳务，经连云港市赣

榆区人民法院认定其行为侵犯了市场管理秩序，构成非法经营罪 2。由上可知，除了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

规定外，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适用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

这就容易导致非法经营罪不断扩张，愈发复杂。 

3. 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扩张适用的原因分析 

非法经营罪不断扩张的趋势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导致非法经营罪不断扩张的原因却一直没有

定论，学界主要存在 2 种观点。立法成因派学者认为该罪中空白刑法“违反国家规定”与兜底条款规定

的存在是非法经营罪不断扩张适用的重要原因。司法成因派学者认为导致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具体内容

不断扩张的真正原因在于司法层面，即相关司法工作人员普遍存在超出兜底条款的表面含义进行解释的

现象。 
笔者认为，不可否认，立法原因是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具体内容不断扩张的原因之一，但司法原因

是该罪不断扩张的更重要的原因。在现有立法下，兜底条款是为平衡法律的明确性与滞后性应运而生的

必不可少的立法技术，是目前的非法经营罪罪状设置的最佳方式，故不应将其视为扩张的重要原因。反

观该罪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由于经济生活变化迅速，社会生活纷繁复杂，缺乏明确的适用标准，司

法机关超出兜底条款的本质含义对非法经营罪进行扩张解释，法官在适用该罪时自由裁量权较大，成为

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具体内容不断扩张更重要的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对非法经营罪侵犯的法益理解不一 

目前，学界对非法经营罪所侵犯的法益具有不同的理解，主要有市场准入制度说和市场管理制度说。

 

 

1(2020)浙 0703 刑初 104 号。 
2(2021)苏 0707 刑初 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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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颁布的 20 多条司法解释中，不论采取哪种说法，都存在不符合法益的条款，同时以营利为目的的

网络水军行为并没有侵犯市场准入秩序或市场管理秩序，属于不合理的扩张。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法

院仅指明被告人侵犯了同类法益市场秩序，未指明具体法益，在案例 2 中法院明确指明被告人侵犯了市

场管理制度，而在其他部分案例中也有法官指出侵犯了市场准入制度。 

3.2. 对“国家规定”理解不一 

在已经颁布的 20 多条司法解释当中，相关司法解释对违反国家规定的具体表述不一，有的条文指明

了具体国家规定，而有的并没有指明所针对适用的具体的国家规定。例如在非法买卖外汇的相关司法解

释的表述中，仅指出违反国家规定，而在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哄抬物价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表述中，明

确指明违反国家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在司法实践

中，法官判案依据中也多没有指明具体违反的国家规定，且在国家规定的理解适用中存在较大差异，有

的法官的裁判依据是行政法规、行政命令等，而有的法官的裁判依据还包括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例

如在上文案例 1 中，法官做出裁判的依据是国务院发布的行政命令；而在上文案例 2 中，法官裁判的依

据《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商务部制定，属于部门规章，属于将部门规章纳入了国

家规定的范围。 

3.3. “情节严重”判断标准不一 

一方面，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中并没有写明“情节严重”的标准，不同的司法解释中对“情

节严重”的具体规定也有所不同，有的有明确规定，有的没有。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个案是否属于“情

节严重”的说理论述不足，有时仅仅用这 4 个字代替，极易导致随意入罪。另一方面，目前司法实践和

司法解释中区分是否属于“情节严重”的标准仅仅包括数额以及曾经受过相应行政处罚的次数，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 

4. 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扩张适用的调控：限缩解释 

为改变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不断扩张的乱象，难以从立法角度入手，法律条文本身已经不是解决问

题的核心。为应对此类司法适用中出现的问题，法教义学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通过对法律条文的限

缩解释，为法律适用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以缓解目前非法经营罪不断扩张的乱象。 

4.1. 基本原则 

为了使限缩解释这一法律方法更加合理，需要明确限缩解释过程中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

原则和先行理解原则。第一，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贯穿我国刑事领域各个角落的普遍性原则，

目前我国刑法发展已经进入罪刑法定的阶段，需要努力防止任何立法活动以及法律适用活动违背这一原

则。限缩解释可以解决刑事司法实践法律适用的难题，是刑事法律方法中的一种，也是刑事领域的重要

一环。在运用这一方法时应当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避免因为过度限缩而导致出入罪超出法律规定的

范围。第二，先行理解原则。先行理解原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解释者个人的理解，也

即解释者通过自己长期以来在生活中形成的经验、观念和常识对法律概念、规则、原则做出的解释。另

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历史性先行理解，即在历史上所有的解释者对相应法律规范做出的解释，随着时间

的推移所保留下的各项系统性的学说和看法等。 

4.2. 主要方法 

与此同时，为使限缩解释更加有方向，需要寻找出限缩解释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一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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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主要通过说明社会现象怎样满足一个社会系统的需要(即具有怎样的

功能)来解释社会现象。在运用限缩解释这一法律方法对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可以运用功能

分析法来分析现有难题，综合考量相关罪名或法律规范在整个刑法体系以及在整个社会中的功能价值，

把握其刑罚功能，以其功能为出发点来解释该罪或法律规范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这就需要结合社

会背景，整体把握立法目的，对法律规范存在的价值进行考量。 
第二，对刑事政策进行考量。刑事政策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进行限缩解释的过

程中，也应参考当前的刑事政策。我国的刑事政策在不同社会阶段存在差别，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初期，

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2]。1997 年刑法全面修订后实行“严打”的刑事政策，即依法从

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2005 年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后至今始终坚持“宽严相济”的刑

事政策[3]。因此在进行限缩解释的过程之中，也应当考虑当前“宽严相济”这一刑事政策。 
第三，与其他法律规范相协调。在运用限缩解释这一法律方法对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解释的过程中，

最终所做出的解释不应与已有的其他法律条文相冲突。正确的方法是寻找与所解释的目标法律规范有联

系的其他法律规范，探寻所解释的目标条文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联、其他法律规范与所解释的目标规范

之间的协调性以及该目标条款在对应法律部门中的作用等，全面系统地对该法律规范的含义做出合乎体

系的解释，要保障所做出的解释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含义相协调，以免最终所做出的法律解释过于孤立与

片面。 
第四，同类解释规则。同类解释规则，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是指在当一项表述中罗列了多个明确的

人物或物品之后，又跟随着某个具有概括意义的表达时，这一具有概括意义的表达应当被解释为与前面

所罗列的属于同类的人物或物品。适用同类解释规则的难题是要寻找同类标准，具体要分析堵截条款和

前面的罗列条款是不是具有相当性，可以从手段相似、性质相同、后果相当这 3 个方面来把握同类标准。

“性质相同”即兜底条款包含的行为应与前面所罗列行为侵害相同的法益，“手段相似”需要抽象出前

面罗列条款的基本特征，进行类型化处理。“后果相当”，主要体现在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上，只有

某一行为与前面所罗列行为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才属于兜底条款所包含的行为类型。 

4.3. 具体路径 

上文介绍的仅是限缩解释这一法律方法应遵守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方法，笔者拟将这些原则和方法具

体落实到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限缩解释之中，以期能对其扩张适用趋势进行调控。非法经营罪的兜

底条款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该项条款可以拆分为 3 个方面：“情节严重”、

“扰乱市场秩序”以及“其他非法经营行为”，同时“违反国家规定”作为非法经营罪的空白罪状，对

兜底条款的适用必然会产生一定影响，故笔者拟在上述 4 个方面对本条款进行限缩。其中，罪刑法定原

则和先行理解原则在 4 个方面中都有所体现，其他原则和方法可能运用于不同方面。 
第一，关于“违反国家规定”。关于“国家规定”的范围，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第 1 种观点认为

包括法律、法规、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第 2 种观点认为国家

规定仅限于“法律”层面；第 3 种观点认为“国家规定”应有附属刑法的形式进行明确规定[4]。笔者认

为，“国家规定”应有附属刑法的形式进行明确规定。首先，对于国家规定的解释，应该与其他法律条

文相协调，不能违背现有法律。《刑法》第 96 条明文规定，“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

和命令”[5]。故第 2 种观点因不能做到与其他法律条文相协调而不具有合理性。其次，关于国家规定是

否要求有附属刑法的形式，结合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主张宽严相济，即对社会危害性小的行为宽容，

对社会危害性大的行为严格。在经济犯罪领域也应当做到宽严相济，对有些情节恶劣或社会危害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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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领域犯罪要加大惩治力度，对那些行为界限不清楚或社会危害较小的主张“非犯罪化”，可以通

过其他非刑事措施处置。非法经营罪作为经济犯罪中的一种，社会危害性相较于贪污贿赂等其他经济犯

罪较轻，尤其在目前需要比较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下，不应对其进行严厉打击，因此，需要有附属刑法

提高入罪门槛，防止一些情节较轻的行为轻易入罪。 
第二，关于“扰乱市场秩序”。对“扰乱市场秩序”的限缩解释，核心在于如何确定该罪的法益。

我国刑法对犯罪的认定主要采取法益侵害说，即某一行为为何构成犯罪是因其侵害了社会中的某种公共

利益或个人利益，因此法益的认定对于犯罪的认定起到核心作用，需要加以明确。关于非法经营罪的法

益，理论界目前未达成一致，非法经营罪位于我国刑法第 3 章第 8 节，属于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犯

罪，即相关行为因为扰乱了市场秩序而应受刑法处罚，因此学界很多学者据此直接以市场秩序作为非法

经营罪的法益。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市场管理制度说以及市场准入制度说[6]。 
笔者观点看来，非法经营罪的法益为市场准入制度。非法经营罪作为法定犯，其并不天然违背公众

道德，其设立主要是为适应社会形势，贯彻行政措施的需要，根据功能性分析法，需要综合考量非法经

营罪在整个刑法体系以及在整个社会中的功能价值，把握其刑罚功能，以其功能为出发点来明确其法益。

这就需要具体考量非法经营罪出现的背景以及目前社会背景下非法经营罪所应发挥的功能。非法经营罪

是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后出现的，即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然

而因为市场有时会失灵，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盲目性，故非法经营罪的功能就在于发挥政府宏

观调控的作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就此认为非法经营罪的法益就是市场经济秩序显得过于

草率，会导致其成为刑法整个第三章罪名的兜底条款，为口袋化提供可能性，故仍需对其进一步限缩。

根据同类解释规则，需要结合非法经营罪罗列的前 3 项条款来抽象出非法经营罪的法益。该罪第 1 款“未

经许可”“专营、专卖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主要指买卖需要经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商品的行为，涉

及商品买卖的市场准入；该罪第 2 款“进出口许可证和相关的批准文件”许可证或相关文件都需由一定

主体向相关机关部门提出申请，同样有着十分明显的审批许可意味，是对市场准入制度的间接规制；该

条第 3 款“证券、期货、保险或者资金支付结算的业务”主要涉及金融领域的行业准入。综上所述，可

以看出非法经营罪罗列的前 3 项条款都涉及到对市场准入制度的侵犯，即市场主体只有在经过许可批准

才能进入特定市场领域的相关制度。综上所述，非法经营罪的法益为市场准入制度。 
关于市场准入制度的具体内涵，目前学界已形成了多数意见，即限制特定主体、商品或服务进入特

定市场领域的相关法律制度。但市场准入制度的具体范围仍具有不确定性，有待进一步明确，其中争议

最大的就是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制度之间的关系。在行政许可法出台后，实务中常常将行政许可直接等

同于市场准入制度，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两者确实存在交叉之处，但不能完全等同起来。首先，不可

否认的是，行政许可属于市场准入制度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唯一部分。除此之外，市场准入制

度中还包括一些设置主体资格的其他法律。其次，并非所有行政许可都应纳入市场准入制度之中。行政

许可可以分为经济事务行政许可、政治事务行政许可以及社会事务行政许可。纵观相关行政许可法规，

设立行政许可的目的，即政府限制市场主体从事特定行为的目的不仅包括保证经济总量平衡，实现经济

稳定增长，也包括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还包括为了方便行政机关的管理和监督。而非法经营罪设立

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故只有那些与维护经济目的有关

的行政许可才应纳入非法经营罪所保护的法益之中，除此之外都属于对市场准入制度的不合理扩张。例

如在上文案例一中，相关行政法规设立垃圾倾倒场行政许可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行为人破坏自然环境，造

成环境污染，并不是出于维护经济秩序目的，故被告人的行为尽管违反了行政许可法，但此项行政许可

条款不应纳入市场准入制度的范围之中，故其没有侵害非法经营罪的法益，不构成非法经营罪。法官所

做判决有误，属于对非法经营罪的不合理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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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情节严重”中的“情节”。第 1 种观点认为应考虑非法经营数额或者非法所得数额[7]，
第 2 种观点认为应采取综合标准，考虑多方面情况[8]，第 3 种观点认为应结合实质标准进行认定[9]。笔

者观点看来，数额是一大重要标准，但不应成为唯一标准。因为非法经营罪的行为类型各式各样，衡量

其情节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数额大不代表着该行为情节就一定很严重，数额小也不代表着该行为情节就

不严重，因此仅采用数额标准会显得过于片面，需要其他标准进行补充，故笔者建议采用“数额 + 情节”

的判断标准，增加对非法经营罪“情节严重”判断的灵活性。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由于各个犯罪行为特

点不同，无法在“情节严重”的上达成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对这一标准的判断始终需要法官行使自由

裁量权，存在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但我们可以通过明确“情节”的种类，从而防止法官在明确规定的

范围之外进行定罪量刑；同时将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情节纳入法官考量范围内，可以提高非法经营罪的入

罪门槛，即没有对应情节没有达到严重程度的不构成犯罪，可以防止法官随意入罪。关于“情节”有哪

些，笔者拟根据四要件犯罪理论，从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进行分析。客体，即犯罪行为所

侵犯的法益。行为是否侵犯法益直接决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法益涉及犯罪的本质，因此行为对法益的

侵害程度也应成为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之一，甚至是首要考虑的因素。笔者在上文论述中已经明确非法

经营罪的客体，故需要考虑。客观方面，主要包括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在行为上，主要指行为的

恶劣程度，包括手段的恶劣程度，是否存在暴力拒捕等；在危害结果上，需要综合考虑对社会产生的不

良后果，对犯罪对象的侵害程度；在因果关系上，需要考虑具体的犯罪行为和扰乱市场秩序之间的关联

度大小。主体，主要涉及身份的判断。加重情节主要包括有无组成犯罪集团，有无积极参加者或首要分

子身份以及有无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主观方面，主要指犯罪故意，目的和动机等。笔者认为主观方面不

应成为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主要原因在于主观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很难确认，会增加“情节严重”判断

的模糊性。综上所述，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需要综合上述标准对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进行判断，避免随

意入罪。 
第四，关于“其他非法经营行为”。对非法经营罪的限缩解释，不能脱离罪名的字面含义，即不能

脱离“经营”一词的含义。“经营”主要指经济领域的经营行为，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行为”主要是指

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商品买卖或其他服务的行为，故非法经营行为也要求具有两方面的特征：首先，经营

的方式是进行产品交易或者提供其他服务；其次，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营利，即如果行为不是出于营利目

的而是为了洗钱或者其他非法目的则不应认定其属于非法经营行为。 

5. 结束语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秩序必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创新创业活动好坏参差不齐，如

果不能准确把握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适用，极其容易导致入罪偏差，不利于创新创业和经济目标的实

现。与此同时，我国刑法已经步入罪刑法定的时代，灵活性必须以原则性为基础，任何与罪刑法定的基

本原则相抵触的刑事立法与司法都应当尽力避免[10]。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存在以及司法解释、司法实

践中出现的乱象已经使该罪的存在严重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本文基于社会背景和刑法发展现状，运用

限缩解释的法律方法，对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做出小于其字面含义的解释，以期为法律适用献出力量，

但是值得期待，该罪兜底条款出现的问题，一定会随着法治社会和立法技术的发展得到更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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